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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语办函〔2022〕7号

省语委办公室关于转发教育部等九部门
开展第 25届全国推广普通话

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各设区市语委，各高等学校：

今年 9月 12日至 18日是第 25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以

下简称推普周）。现将《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 25届全国推

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教语用函〔2022〕1号，见附件）

转发给你们，并就做好我省推普周相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真组织。推广普通话是各级政府和学校的法定职责。

经国务院批准，自 1998年起每年 9月第三周为全国推广普通话

宣传周。各地各高校要深刻认识推广普通话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按照活动要

求，结合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认真谋划、精心组

织、做好宣传，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郁向上的语言

文化氛围。

二、积极创新。各地各高校要围绕乡村振兴、“一老一小”、

高标准建设教育强省等重大战略，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打造适



—2—

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具有语言文化特色的活动品牌。要充

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活动，打造工作

新平台，扩大覆盖范围和参与人数。推普周活动期间，省教育厅

将在宿迁举办推普周开幕式，并组织“网语生益”电商主播普通话

专项培训。

三、加强领导。各地各高校要将推普周活动与日常工作有机

结合，加强人员、经费保障，做到有计划、有考核、有总结，确

保活动效果。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绿色发展，

节俭举办各项活动。要认真执行疫情防控要求，加强风险防范。

附件：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 25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

传周活动的通知

省语委办

2022年 8月 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